附件2

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2010年日常鉴定定期考试安排表
	职业（工种）
	考试日期
	考试时间
	鉴定级别
	报名截
至时间

	1. 中（西）式烹调师、中（西）式面点师
	每月15、30日
	理论：

上午9：00开始考核；考试结束时间以试卷袋上标注时间为准。
	职业资格五级（初级）

职业资格四级（中级）

职业资格三级（高级）
	考前21日（上传数据和资料审核）

	2. 调酒师、烧腊师
	每月30日
	
	
	

	3. 汽车类（汽车维修工、汽车驾驶等）
	每月第一、三周星期六
	
	
	

	4. 维修电工、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、制冷设备维修工、车工、钳工等机械类工种、美容师、美发师等
	每月第二、四周星期六
	
	
	

	5.餐厅服务员、客房服务员、洗衣师、烫衣师、摄影师、办公设备维修工、化学检验工、化学分析工、食品检验工、移动电话维修工、茶艺师、装饰装修工、平版印刷工、商业美工等行业职业（工种）
	每月第四周星期六
	
	
	

	6.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
	每月第二周星期六
	
	职业资格四级（中级）

职业资格三级（高级）
	

	7.模具设计师（五金类），其他类别列入全省统考
	
	
	职业资格三级（高级）
	

	全省技师、高级技师统考：

（数控类、汽车类、中式烹调师、维修电工、家用电子产维修工等）
	4月10日、
7月3日、

  8月28日（师资班）、

12月18日
	理论：

9:00－11:00

技能和综合评审时间待定。
	职业资格二级（技师）

职业资格一级（高级技师）
	考前1个月（上传数据和资料审核）

	专项职业能力考核：

（单片机应用、服装缝纫、汽车美容、酒店软件管理、电子装接、数码影像产品维修等）
	每月第三周周六
	技能：以考核规范为准。
	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不分级别
	考前21日（上传数据和资料审核）


注：凡遇上国家法定节日须调整考试时间的批次，则顺延一周开展鉴定，其余批次的考试时间不变，不另行通知。
